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14 學年度 

 最低修業年限  二年  

應修學分數  各組最低學分數 36 學分(不含先修管理基礎課程)  

應修（應選）課程及

符合畢業資格之修課

相關規定（如無，則

免填）  

 

一、共同先修管理基礎課程：  

    統計、經濟、會計、管理學四門至少應修兩門。  

    (已修過者可經所屬組別認定抵免)  

 二、共同必修課程：  

    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3 學分)  

備註  其他相關規定依據各組別之修課規定。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管理科學組)  

114 學年度 

最低修業年限 二年 

應修學分數 42 學分(不含先修課程) 

應修（應選）課程及

符合畢業資格之修課

相關規定(如無，則

免填) 

一、先修課程部份： 

    「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管理學」等四科，研究生入學後，

得憑入學考試成績、大學成績單或其他相關證明，於入學後第一學期之上課

開始日第一週結束前提出先修課程之申請免修，由碩委會審核。補修先修課

程以本組開設課程優先，並於入學後一年內完成補修為原則。 

二、必修課程部份： 

    1. 「碩士生在學期間，必修行銷管理、資訊管理、營運管理、策略管理、財

務管理等五門課程，並須自「組織行為」及「人力資源管理」二門課程中

任選其中一門修習及格。另研究方法相關課程中任選其中一門修習及格。

研究方法相關課程包含研究方法、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迴歸分析、統計研

究方法、統計方法與資料分析、作業研究或由系務會議認可之課程。」上

述課程限修習本所開設之課程。 

    2.院共同必修-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3 學分×1 門)，須至少修一學期。 

    3.碩士論文研究(3 學分×1 門)，擇定指導教授後須至少修一學期。 

三、先修課程可抵免。 

四、本組研究生於入學後第一學期之上課開始日第一週結束前，得申請抵免部分

學分，逾期不再受理。抵免之總學分數不得超過 15 學分，不採計非本組所開

設之課程學分。 

五、選修課程中，非管科系專班及學分班開設課程之選修學分最多採計 3學

分)。 

六、本組研究生需以實體課程修滿 42 學分（含抵免學分，不含先修課程學

分），本組必修及必選課程限修習本所開設之課程。 

備註 1.本修課規定係依據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管理科學組研究生修業規章訂定。  
2. 本組研究生滿足上述畢業條件，若修業未滿二年擬申請提前畢業者，須滿足以

下二個條件，方得提出申請：(1)在本組修業至少 2學期者、(2)平均學業成績

在 90 分(或 GPA4.03)以上，且曾獲本組書卷獎者，或在有審查制度之期刊中發

表與碩士論文相關之文章。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校審議。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工業工程與管理組) 

114 學年度 

最低修業年限  二年  

應修學分數  36 學分 (含碩士論文研究 3學分)  

應修（應選）課程及

符合畢業資格之修課

相關規定 

一、先修課程：至少兩門，曾修習且通過國內外大專或本系學分班同性質之課程

者可以申請抵免，由當學期授課老師審核認定之。 

   統計學  (3 學分；不計入畢業最低學分內)  

   經濟學  (3 學分；不計入畢業最低學分內)  

   會計學  (3 學分；不計入畢業最低學分內)  

   管理學  (3 學分；不計入畢業最低學分內)  

二、必修課程： (2 門課，6學分) 

   1.院必修：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 (3 學分)  

   2.組必修：碩士論文研究 (3 學分)  

三、選修課程：30 學分  

    (本系及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開授課程)  

四、選修本組開授課程至少 24 學分 (不含碩士論文研究)  

備註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資訊管理組)  
 114 學年度 

最低修業年限  二年  

應修學分數  40 學分  

應修（應選）

課程及符合畢

業資格之修課

相關規定（如

無，則免填）  

   

   

   

   

   

   

一、先修課程 

統計學、經濟學、會計學及管理學共四門課程中，須至少選修兩門(如已 

修過，可抵免)。 

二、必修 

1.碩士論文研究(3 學分) 

2.資訊管理專題(1 學分) 

3.資訊管理論文研討(1 學分) 

4. 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3 學分) 

5.個別研究(2 學分) 

三、本組專業課程包括資訊技術類、經營管理類及研究方法類共三類課程，至少須選修

6門(18 學分)，且至少須選修二類課程。此外，所修課程須包含至少五門不同本系專任

(含已退休之專任教師轉任兼任教師者)或合聘教師所開授之課程。 

四、除了上述第二項規定的四門(10 學分)必修課程及第三項規定的六門(18 學分)專業課程之

外，其餘學分可選修本所或本校其他專班及系所(含國外大學)課程，惟非本所開設之課程

最多採計 3 學分。 

五、抵免學分規定: 

抵免在職專班學分規定： 

1、申請扺免學分之課程修課成績須達 80(含)以上，可抵免之畢業學分數上限為 18 學

分(含得抵免非本所開設之課程 6學分，惟需本所課程委員會核准為限)。 

2、修習本所學分班(修課成績達 80(含)以上)，抵免在職專班學分，無年限限制。 

修習外所學分班(修課成績達 80(含)以上)，抵免在職專班學分，抵免年限最多 8年。    

 

 



管理學院在職專班(科技管理組) 
114 學年度 

最低修業年限 二年 

應修學分數 42 學分（含 3學分碩士論文研究） 

應修（應選）課程及符合畢

業資格之修課相關規定 

一、修滿四門先修課程：統計學、經濟學、企業管理/管理學、會計學、

或其他相似課程通過抵免，但不列入畢業學分。 

二、必修 15 學分 

   1.國際行銷（3學分） 

   2.企業政策與策略管理（3學分） 

   3.產業分析與創新（3學分） 

   4.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3 學分)院共同必修課   

   5.碩士論文研究（3學分） 

三、必選 3學分:研究方法課程一門(見備註) 

四、選修 24 學分。 

備註 一、「研究方法」課程須符合科技管理領域之(1)文獻或重要理論之搜尋

與評析、(2)研究設計或架構之制定、(3)定量或定性之研究執行、

(4)學術論文寫作等 4 項目中至少符合 3 項，修課前請填寫「必選

課程認列申請表」，在取得指導教授同意及簽章此表後交至所上備

查，若因故更換指導教授，需重新申請。 

二、先修課程:承認在本所學分班修課成績達 B-(百分制 70 分)(含)標準

之先修課程。 

三、選修 24 學分，其中 6學分可至本校他系所選修。 

四、必修、必選及選修課程承認成績達 A-(百分制 80 分)(含)標準之本所

學分班課程至多 15 學分。 

五、本規定自公告日起溯及適用本所在學學生。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運輸物流組) 
114學年度 

最低修業年限 二至五年 

應修學分數 39 學分(不含先修基礎課程) 

應修(應選)課程及符合畢業

資格之修課相關規定(如

無，則免填) 

一、先修管理基礎課程： 

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及管理學(至少選修二門) 

二、管理學院必修： 

MGCM30001 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3 學分) 

三、必修課程部份： 

1. MGTM30037 運輸與物流系統(3學分)、 

2. MGTM30017 數量分析方法(3 學分)、 

3. MGTM30041 運輸物流管理個案講座(3學分)、 

4. MGTM30031 費率定價與財務分析(3 學分)、 

5. MGTM30029 論文研討一(3 學分)、 

6. MGTM30030 論文研討二(3 學分)、 

7. MGTM30004 供應鏈規劃與策略(3 學分) 

註：論文研討一為論文研討二之先修課程 

四、必選修課程部份(以下課程至少選四門)： 

1. MGTM30052 陸運產業經營管理(3 學分)、 

2. MGTM30021 海運業經營管理 (3 學分)、 



3. MGTM30027 航空產業經營管理 (3 學分)、 

4. MGTM30015 採購與作業物流(3學分)、 

5. MGTM30005 先進運輸物流科技(3 學分)、 

6. MGTM30040 運輸物流創新與創業管理(3 學分)、 

7. MGTM30051 配銷管理(3 學分) 

五、選修課程： 

得自管院系所專班組修習一門 3學分課程（包含本專班之必選修課程） 

備註 本修課規定係依據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運輸物流組研究生修業規章訂定。 

 

管理學院管理碩士在職專班－財務金融組 
114 學年度 

最低修業年限 二年 

應修學分數 42 學分 (不含先修課程) 

應修課程  先修課程：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 (得憑大學成績單或其他相關證明申請免修，

修課時間超過 10 年以上者不得免修。) 

 管院共同必修課程 (共 3 學分)： 

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 

 必修課程 (共 12 學分)： 

財務管理、財務報表分析、投資學、碩士論文研究 

 必選課程 (共 9 學分)：(以下課程選 3)* 

企業合併與收購、國際財務管理、期貨與選擇權、金融創新、金融機構管理、債

券市場、(財務或其他)個案分析 

 選修課程 (共 18 學分)： 

本所開設之各選修課程 (外所課程至多承認 6學分)。 

*必選課程選修超過 3門課者，多修課程之學分可當成選修課程學分。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財務金融組(輔所) 
114 學年度 

應修學分數  15 學分 

應修（應選）課程  必修課程 (共 9 學分)： 

財務管理、財務報表分析、投資學 

 選修課程(共 6學分)： 

財金專班開設之課程皆可。(不含碩士論文研究) 

備註 

 上述之應修課程與學生之主學系應修課程及學分重複者，不予採計為本輔系之

學分；學生需另外選修財金專班開設之課程以補足其學分。 

 

 本輔所僅開放給本校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申請。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經營管理組) 
114 學年度 

最低修業年限  二年 

應修學分數  42 學分 (含抵免學分，不含先修課程學分，研討課程至多採計 9學分，非經營管

理研究所開設之課程最多採計 6學分)。 

應修（應選）課程及

符合畢業資格之修課

相關規定（如無，則

免填）  

   

   

   

   

   

   

1.課程可依規定申請免修或抵免，抵免學分上限為 15 學分，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2.先修課程：「經濟學」、「會計學」及「統計學」，須至少修習二門。研究生於

入學後，得憑大學成績單或其他相關證明，提出先修課程之免修申請。若未曾修

過先修課程或其免修申請未獲通過者，經本組同意得以經營管理研究所開授之

課程進行抵修。 

3.本組必修課程包括「管理會計」、「管理經濟學」、「管理資料分析」、「行銷

管理」、「財務管理」、「領導與溝通」、「策略管理」、「組織與人力資源管

理」及「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等九門課程。 

4.研討課程：（每門課程 3 學分，至多採計 9 學分） 

(1)「企業經營與倫理專題講座」須至少修一學期。 

(2)「管理專題研討」須至少修一學期。 

(3)「碩士論文研究」擇定指導教授後須至少修一學期。 

5.選修課程： 

學生可任意選修本院開設之經營管理相關專業課程，非經管所開設之課程最多

採計 6學分。   

備註   

 

 


